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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市县政府资金安排自主权。

（三）转变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建立专项资金动态目录

管理，严格控制新设立专项资金和资金规模，建立健全专项

资金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经清理审核，2014年共有180个

专项资金纳入目录，未纳入目录的专项，不予安排2015年

预算。推进股权投资改革试点，将特色产业资金、服务业发

展资金、外经贸区域资金、电子产业资金等4项资金纳入试

点范围，把无偿补助改为政府对企业股权投资，防止企业多

头申报、虚报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建立海南省政府投资引

导基金，首期2亿元，吸引社会资本注入和财政部支持，形

成了总规模10亿元的投资子基金，投资新兴产业。设立农

民专业合作社“惠农贷”担保基金，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贷

款难”等问题。

（四）推进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海南省财政国库集

中支付管理办法》，扩大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完成省本级298

家部门单位电子支付改革。制定省本级国库现金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现金管理行为。清理存量财政专户，严格控制财

政专户的设立和变更。实施归口设置会计站改革，促进预算

编制与执行有效衔接。对省国库支付局会计核算站、市县支

付局、预算部门进行考评，组织支付系统业务考试，规范会

计基础业务管理。

（五）支持全省重要改革。支持海南省司法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统计调查市县法院、检察院的人员、机构、经费等

情况；支持农垦体制改革，核定4家农场属地化划转基数

1.07亿元，保障划转省本级的原属农垦总局的6家单位经费

预算；安排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儋州、屯昌、白沙退场

队民生建设和产业发展；支持森林公安垂直管理改革，支

持食品药品垂直管理，把两个系统的经费划转省财政管理。

（海南省财政厅供稿 ，吴晓姗执笔）

重庆市

2014年，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65.40亿元，比

上年增长10.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061.03亿元，增

长4.4% ；第二产业增加值6531.86亿元，增长12.7% ；第

三产业增加值6672.51亿元，增长10.0%。全社会固定资产

完成13223.75亿元，比上年增长18.0%。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5096亿元，增长13.0%。全年进出口总额954.5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39.0%，其中，出口总额634.09亿美元，增

长35.5% ；进口总额320.41亿美元，增长46.3%。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1.8%，实现了全年控价目标。城镇居民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25147元，比上年增长9.1% ；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9490元，比上年增长11.7%。

2014年，重庆市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1922亿

元，增长13.9%，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3304.4亿元，

增长8.0%；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841.3亿元，增长

10.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860亿元，增长7.2%；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68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完成66.3亿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107.4亿元，

增长10.2%，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923.1亿元，增长

13.9%。

一、把握财经关系，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把握好财政扶持经济的边界、

方式和力度，把着力点转到优环境、稳增长、调结构、促升

级上来，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态势。

（一）简政放权，优化环境。“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

铁路运输、邮政和电信等行业。落实西部大开发、小微企业

等税收优惠政策，向企业减税378亿元。免征小微企业管理、

登记和证照等3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将企业、个体工商户注

册登记等9项收费免征期限延长一年。全面清理财税扶持政

策，营造法治、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安排资金和兑现政

策110亿元，支持两江新区、保税港区、开发区、区县工业

园区开发开放及完善功能和加快发展。安排13.3亿元，保

障粮食、煤电、成品油等生产要素供应，满足企业生产需要。

（二）保障重点，稳定增长。发挥财政资金在稳投资中的

引导作用，统筹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355亿元，

支持高速公路、铁路、轨道交通、机场等基础设施和水利项

目建设。安排27.4亿元，支持323万平方米市政道路和13

座桥梁隧道建设。安排25.9亿元，支持服务贸易发展，培育

区域性电子商务基地，促进企业境外投资和扩大出口。安排

3.9亿元，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安排23亿元，兑现“1

小时免费优惠换乘”惠民政策和运营补助。

（三）调整结构，优化升级。确保工业振兴、非公经济发

展、小微企业发展、商务发展和金融发展等专项资金足额落

实到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革财政扶持产业资金分

配方式，安排25亿元创设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采取市

场化方式运作，按照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投资比例至少达

到1：2的要求，分别成立工业、农业、现代服务业、科技、文

化、旅游专项子基金，与社会资本实行“同股同权同回报”，

带动各方资金用于新兴产业和创业创新领域，推进全市经

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安排39.7亿元，扶持十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带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安排8.9

亿元，支持工业企业节能技改和工业园区废水、废气、废渣

循环利用。安排4亿元，推进科技示范工程和实施重大科技

专项，围绕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战略新兴产业，

建立以重大专项培育新兴产业的机制。安排3.7亿元，支持

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

二、推进协调发展，差异扶持成果初显

按照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要求，及时跟进和细化财

政配套政策，促进区域特色发展、差异发展、联动发展。

（一）坚持民族地区地方级税收全留体制，将渝东北及

武隆县的市级税收全额补助区县，把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

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不取多予”政策落到实处。加

大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限制或禁止开发区面积等因素在

转移支付分配中的权重，将两大生态区17个区县全部纳入

生态转移支付范围。坚持财力向两大生态区倾斜，市级财政

按照最高比例补助社会事业发展，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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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城市发展新区基本财力奖补资金增幅高于区县平均水

平，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重点倾斜，提升人口承接和产业

集聚能力，促进产城融合。

（二）实施市内企业跨区域流动税收基数划转，规范财

税秩序，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完善两江新区财政扶持政

策，促进两江新区与所在行政区协同发展，提升都市核心区

和拓展区核心竞争力。全年市对区县转移支付1526亿元，

区县人均财力提高到16万元，最低人均财力达到10万元。

坚持财力进一步向区县和农村倾斜，巩固农业基础，促进城

乡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2014年，都市功能核心区和拓

展区税收增长14.7%，城市发展新区税收增长19.2%，渝东

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税收分别增长

15.6%、15.2%。

三、坚持有保有压，切实保障改善民生

围绕“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加大财政投入，完善体制机制，提高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年财政民生支出继续

保持在一般公共预算的50%以上。教育、社保、卫生和社会

救助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提标增支政策保障到位。全年

财政投入127亿元兴办22件民生实事，资金需求按进度全

部落实。

（一）均衡城乡教育资源。安排25.1亿元，对各教育阶

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财政资助。安排11亿元，支持农

村薄弱学校解决饮水、“大班额”等问题。安排7亿元，提高

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8项财政教育生均经费拨款标准。安

排3.8亿元，支持建成农村寄宿制学校校舍48万平方米和

教师周转宿舍6926套。

（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安排245.2亿元补助养老保

险基金，保障养老保险待遇及时足额发放，城镇企业退休

人员和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待遇平均水平提高10%。安排

64.2亿元，城乡低保平均保障标准分别提高到375元、220

元，城市“三无”人员和农村“五保”平均保障标准分别提高

到465元、345元，伤残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平均保障水平

提高12%以上。

（三）提高医药卫生服务标准。安排87.7亿元补助医疗

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320

元，支持完善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安排24.5亿元，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35元，城乡计划生育困难家

庭奖励扶助标准分别提高到390元、340元，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基本药物、绩效工资和撤并村卫生室建设等财政补助

足额到位。

（四）改善人居环境。安排8.9亿元，改造农村C、D级

危房5万户。安排2.4亿元，加快293万平方米城市棚户区

改造，并对4.6万户廉租房保障家庭给予财政补贴。安排

73.7亿元，支持公租房建设。安排23亿元，支持垃圾中转站

建设，对污水、垃圾、污泥处理营运给予财政补助。

（五）繁荣文化体育事业。安排4亿元，支持31座博物

馆纪念馆、43个图书馆、41个文化馆、824个乡镇综合文化

站和186个街道文化中心等免费向社会开放。安排2亿元，

支持院团改革和影视、文学、舞台艺术等各艺术门类的创作

与展演，出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演出服务实施

方案。安排2.1亿元，支持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补助大型

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六）严格控制“三公”经费。落实中央厉行节约有关规

定，出台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因公出国费、出国培训

费和外宾接待费等6项经费管理办法，从制度上控制一般性

开支，将更多财政资金用于民生。除编制内增人和政策性增

支外，机关行政运行经费保持零增长。认真执行停止新建政

府性楼堂馆所、严控楼堂馆所改扩建及办公用房维修改造

的规定，严格压缩会议、节庆、论坛等一般性开支，“三公”

经费保持零增长。

四、突出问题导向，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以建立现代财政

制度为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改革。

（一）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扩大预决算公开范围，

细化公开程度。2013年向社会公开预算的52个市级部门向

社会公开决算，96个市级部门向社会公开预算，所有区县向

社会公开预算。部门预算向社会公开的内容细化到项级科

目。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

算的衔接和统筹使用。设立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将超收

收入和历年结转统筹纳入调节基金管理，建立跨年度预算

平衡机制。完善在市本级和10个区县开展权责发生制政府

综合财务报告编制试点。

（二）深化税制改革。全面清理规范财税优惠扶持政策，

其中市定政策共停止29项，调整47项；区县政策共停止

247项，调整186项。完善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针对征

管过程中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打好纳税扣除比例、减免适

用范围、稳定应税门槛等3条补丁措施。启动煤炭资源税从

价计征改革试点。

（三）推进债务管控制度改革。完善风险预警等配套制

度，出台《2014年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管理办法》，制定“系

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考核实施细则，切实加强政府

性债务风险管控。推进债务化解，综合运用土地出让、资产

变现、债务重组、预算安排和偿债准备金及置换抵押物等方

式，有序推进债务分类化解。实施风险预警约谈和目标考

核，在对区县债务风险实施预警的基础上，约谈高风险区

县，指导控债、降债方案的制定。将债务管控纳入区县主要

领导实绩考核。

（四）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改革。完

成新增基层食品药品监管事权的支出责任划分，对全市新

设的1020个基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明确区县城区经费

保障由市财政承担、其他由区县财政承担。开展市对区县专

项补助资金清理规范，全面梳理262项补助政策，提高因素

法分配比重，实行专项资金分类管理。优化一圈两翼帮扶机

制，固化每年对大生态区帮扶资金实物量，5年总额保持4.4

亿元，并由市财政直接通过年度结算。

（五）推进财政支持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启动PPP

投融资模式试点，推进利用PPP模式拓宽重大项目资金渠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工作概况    237

道，引导社会投资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营运。按照市政府有关规定确定的原则和边界条件，重点选

择交通、市政公共设施、土地整治开发等领域项目开展PPP

投融资模式试点。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着力破解买什么、怎

么买、向谁买、怎么管等关键环节，制定了《重庆市政府购

买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重庆市市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

目录》，指导全市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五、改进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积极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对财政工作的新要求，采取务

实有效措施加强和规范管理，改进薄弱环节，促进财政可持

续发展。

（一）优化存量资金使用。调整市级机关公用经费定额

标准，提高基本支出保障水平，减少挤占等不规范现象。整

合存量资金154亿元用于社会民生等当年支出，加快预算

执行进度，2014年市级结转结余比上年压缩 25.5%。对262

项市级专项资金进行清理，改进资金分配方式，加大民营经

济、农业发展等专项资金切块下达区县力度。

（二）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依法接受人大质询和调整预

算审查。完成52个项目重点绩效目标管理。对“三农”、教

育、科技、社保等47个项目实施市级重点绩效评价，探索建

立绩效信息提取机制和绩效报告制，逐步拓宽绩效结果运

用的广度和深度。

（三）强化财务监督审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和公共交通、医药卫生等行业会计

监督检查，严肃财经纪律。认真整改审计发现的问题，做好

审计结果运用。发挥投资评审作用，注重会计人才培养，加

强部门财务人员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财务管

理水平。

（重庆市财政局供稿，王静锋执笔）

四川省

2014年，四川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536.7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531.1亿元，增长3.8% ；第二产业增加值14519.4亿元，

增长9.3% ；第三产业增加值10486.2亿元，增长8.8%。三

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59.7%和35.3%。

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12.8 ：51.3 ：35.9调整为12.4 ：

50.9 ：36.7。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3577.5亿元，

比上年增长12.0%。全年进出口总额702.5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8.8%。其中，出口额448.5亿美元，增长6.9% ；进口

额254.0亿美元，增长12.3%。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年上涨1.6%，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2.1%，居住类价格上

涨1.9%。商品零售价格上涨0.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1.3%，其中生产资料价格

下降1.9%，生活资料价格上涨0.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下降1.3%。

2014年，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061.1亿元，完

成预算的100.1%，增长9.9%。其中，税收收入2312.5亿

元，增长9.9% ；非税收入748.6亿元，同口径增长10%；加

上中央补助3511.8亿元、上年结转结余633.1亿元、财政部

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00亿元、调入资金等151.8亿元，

收入总量为7557.8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796.6

亿元，完成预算的92.7%，增长9.3% ；加上上缴中央支出

12.7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35.6亿元、偿还地方政

府债券67亿元、调出资金等11.8亿元，支出总量为7023.7

亿元。其中，教育支出1056.9亿元，完成预算的97.2% ；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27亿元，完成预算的94.8% ；农林水支

出826.6亿元，完成预算的94.4%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支出584.1亿元，完成预算的97%；交通运输支出543.8亿

元，完成预算的94.4% ；住房保障支出307.6亿元，完成预

算的94.9%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35.6亿元，完成预算的

87.3% ；科学技术支出81.8亿元，完成预算的95.9%。收入

总量减去支出总量后，全省结转结余资金534.1亿元。其中，

因项目跨年实施需要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资金509.2亿元、

净结余24.9亿元。全省算总账实现收支平衡。

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2370亿元（其中国土方面收入

2052.1亿元），完成预算的155.4% ；加上中央补助67.4亿

元、上年结转等471亿元，收入总量为2908.4亿元。全省政

府性基金支出2412亿元（其中国土方面支出2074.2亿元），

完成预算的83.4% ；加上调出资金等17.5亿元，支出总量

为2429.5亿元。收入总量减去支出总量后，全省结转资金

478.9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34.1亿元，加上上年结转7.3

亿元，收入总量为41.4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支出35.8

亿元。收入总量减去支出后，全省结转资金5.6亿元。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459.7亿元，加上上年结余

2693.6亿元，收入总量为5153.3亿元。全省社会保险基金

当年支出2002.3亿元。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后，全省结

余资金3151亿元。

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措施有力

面对异常复杂、超出预期的经济下行压力，主动发挥财

政对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围绕激活力、补短板、强实

体，统筹施策，精准发力，各级财政因地制宜推出系列稳增

长财政政策措施。

（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制定出台稳增长10条财税政

策措施、促进中小微实体经济加快发展22条措施和支持县

域经济加快发展22条财政政策措施，有效应对当前经济下

行压力。全年下达中央和省级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215亿

元，争取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度200亿元。主动对接国家政

策支持方向和投资结构调整方向，重点支持交通八大工程、

重大水利工程、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建设。统筹

推进天府新区、川渝合作示范区（广安片区）、绵阳科技城、

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四大片区”（秦巴山

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等重点特色区域

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投融资体制机制，从强化企业投资主体

地位、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等方面提出深化投融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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